
請問如何申請補助住宅用火災警報器 

 

一、申請條件：凡居住本市建築物總樓高 5 樓以下之老舊公寓、透天厝且未曾

向本府相關單位申請補助住警器者。 

 

二、申請對象： 

(一)以獨居老人、低收入戶、資源回收戶優先全面安裝。 

(二)身障者次之。 

(三)巷弄狹小地區、30 年以上建築物後補。 

 

三、申請流程： 

(一)親自至轄區消防分隊填寫申請表單或至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資訊網

(http://sport.fire.tpf.gov.tw/firersa/)填寫線上表單。 

(二)經分隊同仁審查符合申請條件後，一地址補助 1 顆、不得重複申請。 

(三)聯繫一般民眾攜身分證至消防分隊領取回家自行安裝；弱勢安排到府裝設。 

 

四、注意事項： 

申請補助以地址為單位，每一地址至多補助設置 1 顆為原則，不得重複申請，

並以弱勢優先，弱勢不以一戶 1 顆為限，每戶至多可補助 3 顆。 


